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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

Assun to 公共部門執行“行程記錄”措施

Execução das medidas de “registo de itinerários” pelos Serviços Públicos

根據衛生局發出的《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要求進入公共場所

須作行程記錄的措施》，謹向各公共部門發出以下指引：

1. 自2022年1月17日起，所有市民及公務人員進入政府服務場所或辦

公場所，應掃瞄“行程記錄二維碼”，或透過“反掃系統”（“場

所反掃記錄”操作請參閱附件一）掃瞄入場人士的澳門健康碼作行

程記錄，否則不可進入場所。

2. 部門應協助有需要的市民下載“澳門健康碼應用程式”，以便掃瞄

“行程記錄二維碼”。

3. 一旦澳門健康碼系統發生故障，可利用“反掃系統”掃瞄入場人士

已預先截圖的澳門健康碼，或由工作人員填寫“入場人士記錄表”

（附件二）作出處理。

專此函達，順頌

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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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記錄之「場所反掃記錄」操作說明 

1. 「場所反掃」的目的 

1.1 在實施「行程記錄」的場所中，為部份入場的長者、兒童或沒有智能電話的

人士未能進行「行程記錄」，由場所掃瞄入場者的澳門健康碼（即反掃的操

作）作為另一種「行程記錄」的方式。 

1.2 反掃的記錄會加密保存在場所的手機應用程式中 28 天，當疫情需要時上傳

給衛生局以便對風險人群作出管理；場所是無法查閱相關記錄的。 

1.3 「場所反掃記錄」的方法可用於取代現時部份實施「行程記錄」的場所用紙

本填寫入場人士資料的做法，前者更有效保障個人資料不容易被其他人查看。 

2. 「場所反掃記錄」的操作 

2.1 對象：實施「行程記錄」的場所。 

2.2 軟件：衛生局資訊站 App，由場所自行下載及安裝在手機上。 

2.3 注意：1 個實施「行程記錄」的場所如有多個入口，可按實際情況採用多於

1 部的手機進行反掃，但每一部執行反掃功能的手機只能用於一個「行程記

錄」的場所，以確保所載的記錄是來僅來自一個場所的入場人士。換言之，

執行反掃功能的手機只能反掃一個場所的入場人士。 

2.4 反掃： 

 進入衛生局資訊站 App，打開「驗健康碼」功能。點擊「按鍵掃碼」後便開

啟了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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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鏡頭對準入場人士的紙本澳門健康碼或其手機上的澳門健康碼截圖以進

行掃瞄。 

 成功掃瞄後，屏幕顯示所掃瞄的澳門健康碼之顏色及申報日期和時間、證件

最後一位數字、姓名首及末字段、最近核酸檢測結果、是否有接種新冠疫苗。 

 點擊「按鍵掃碼」以便反掃下一個澳門健康碼。 

 

 

 

 

 

 

 

 

 

 

2.5 記錄： 

 資料是以健康碼編號及反掃時間存放在手機內，當中沒有任何個人資料儲存。 

 資料只會保存 28 天，場所是無法查閱相關記錄的。 

2.6 上傳：在疫情需要時，衛生局會開放特定場所的上傳記錄功能，屆時場所負

責人在反掃手機上衛生局資訊站 App 內的「驗健康碼」功能，輸入場所代

碼和「場所二維碼」下載密碼後，便可上傳記錄給衛生局。 

 



 

入場人士記錄表 (當澳門健康碼系統發生故障時使用) 

 
場所名稱：             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 第___頁，共___頁) 
 

序號 姓名 電話號碼 入場時間（hh:m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場所須知： 
1.由場所工作人員填寫記錄表，字體需清晰端正。 
2.由場所妥善保存記錄表至少 28 日，資料僅用於政府部門的防疫工作，不能用於其他用途。 




